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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2024-096
转债代码：113619 转债简称：世运转债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世运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2日
● 赎回价格：101.3027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12月3日
● 最后交易日：2024年11月27日。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11月27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4年12月2日。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市后，距离12月2日（“世运转债”最

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12月2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世运转债”将自12月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17.59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 计101.3027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
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特别提醒“世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注意投资风险。
自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0月28日，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7.59元/股的130%（即22.87元/股），根据公司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约定，已触发“世运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世
运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世运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公司已于 2024年10月29日披露了《世运电路关于
提前赎回“世运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号），公司已于2024年11月14日披露了《世运电
路关于实施“世运转债”赎回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明确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
式及时间等具体事宜。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公司《募 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
全体“世运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世运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股票自2024年9月27日至2024年10月28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17.59元/股的130%（即22.87元/股），已满足“世运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4年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027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1.5%；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4年1月20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12月2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5%×317/365=1.302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027=101.3027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
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 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 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0422元人民币
（税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
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居民企业，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 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其债券利
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
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
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3027元人民币（税前）。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世运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世运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4年12月3日）起所
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世运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
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12月3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世运转债”数额。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
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11月

27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市后，距离12月2日（“世运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1个交易日，12月2

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4年12月3日起，公司的“世运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4年11月15日收市后，距离11月27日（“世运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8个交易日，

11月 27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12月 2日（“世运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11个交易
日，12月2日为“世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世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如投资者持有的“世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
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世运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1.302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世运转债”将在上交所摘牌。

（四）因目前“世运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4年 11月 15日收盘价为 176.734元/张）与赎回价格
（101. 302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世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注意投资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0-8911371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56 证券简称：浩欧博 公告编号：2024-055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
66

6,429,494
6,429,494
23.8789
23.87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JOHN LI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谢爱香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JOHN LI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26,994
比例（%）
99.9611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豁免公司董事、监事、现任及离任核心技术人员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26,994
比例（%）
99.9611

反对
票数
2,500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427,994
比例（%）
99.9766

反对
票数
1,500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豁免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JOHN LI 自

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议案
关于豁免公司董事、监事、现任
及离任核心技术人员自愿性股

份限售承诺的议案
关于与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26,794

6,426,794

6,427,794

比例（%）

99.9611

99.9611

99.9766

反对

票数

2,500

2,500

1,500

比例（%）

0.0389

0.0389

0.0234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 (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晓纯、李嘉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0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高新区天欣路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
57

164,730,830
164,730,830
40.5807
40.58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樊绍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05,175
比例（%）
99.8630

反对
票数

146,563
比例（%）
0.0889

弃权
票数
79,092

比例（%）
0.048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11,974
比例（%）
99.8671

反对
票数

124,764
比例（%）
0.0757

弃权
票数
94,092

比例（%）
0.057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4,526,474
比例（%）
99.8759

反对
票数

124,764
比例（%）
0.0757

弃权
票数
79,592

比例（%）
0.048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02,967,950
49,919,196
11,624,828
522,575

11,102,25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1521
82.2419
99.0541

反对
票数
0
0

124,764
68,764
56,000

比例（%）
0
0

1.0534
10.8219
0.4996

弃权
票数
0
0

94,092
44,073
50,019

比例（%）
0
0

0.7945
6.9362
0.446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
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年-
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118,464

38,125,263

38,139,763

比例（%）

99.4115

99.4292

99.4670

反对

票数

146,563

124,764

124,764

比例（%）

0.3822

0.3254

0.3254

弃权

票数

79,092

94,092

79,592

比例（%）

0.2063

0.2454

0.20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亮、刘智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58 证券简称：美芯晟 公告编号：2024-069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302,18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02,18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5日。（因2024年11月2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3年3月9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21号），同意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010,000股，并于 2023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为80,01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1,961,68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48,317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份，涉及股东数量为1名，对应限售股
份数量为1,302,1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75%，限售期为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之日起36个月。其中，包含因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差异化权益分派，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每10股
转增股本4股，获得的转增股份372,053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并转增股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进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1.00元（含税）及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不送红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 1,
193,428股，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 78,816,572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7,881,
657.20元（含税），不送红股，合计转增31,526,62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份数增加至111,536,629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
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其他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
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ANKER INNOVATIONS LIMITED关于股票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所持有的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所持有的于发行人提交本次发行上市申请前12个月内所取得的美芯晟有限注册资本
所对应的发行人股份，自该等股份所对应美芯晟有限注册资本登记至本企业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
人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5、本承诺函所述承诺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法律约束
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 项，不存在相关承
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

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美芯晟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02,186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1675%，限售

期为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11月25日（因2024年11月2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ANKER INNOVATIONS LIMITED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302,186
1,302,186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1675%
1.1675%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1,302,186
1,302,186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4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302,186
1,302,186

限售期（月）
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

月
自完成认购公司股份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

月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69 证券简称：铁科轨道 公告编号：2024-033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
45

150,323,481
150,323,481
71.3560
71.35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尚忠民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徐波先生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许熙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公司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1,165,682
比例（%）
99.7787

反对
票数

156,200
比例（%）
0.2190

弃权
票数
1,599

比例（%）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50,162,143
比例（%）

99.8926

反对

票数

159,239
比例（%）

0.1059

弃权

票数

2,099
比例（%）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及公司变
更消除同业竞争承

诺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15,282

3,411,743

比例（%）

95.5836

95.4846

反对

票数

156,200

159,239

比例（%）

4.3715

4.4566

弃权

票数

1,599

2,099

比例（%）

0.0449

0.05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1关联股东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铁科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所持表决权数量为79,000,0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春、韩非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48 证券简称：广钢气体 公告编号：2024-056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7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通知存款、协定存款等），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公
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
实施，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8）。

近日，公司在相关金融机构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一、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了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2

账户名称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机构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45510683
62686743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项用于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且
无后续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账户。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公司财务管理中
心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情况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监事
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进度，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
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通过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
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广州广钢气体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93 证券简称：锴威特 公告编号：2024-047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10号沙洲湖科创园B2幢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
42

48,260,176
48,260,176
65.4959
65.49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苏州锴威
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严泓

得票数

48,145,35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7620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严泓

同意

票数

2,810,337
比例（%）

96.0745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月鹏、邹佩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锴

威特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锴威特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77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4-075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减持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期员工持
股计划”或“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A股股票已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全
部减持完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2023年12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日、2019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
议案》《关于审议＜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及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设立 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中控技术的股东转让，持有中控技术 2,
043.6563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公司成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本持股计划的管
理方，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公司采取了适当的风险防范和隔离措施切实维护本期员
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60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且员工持股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员工持股计划取得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自员工持股计划
购买标的股票的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中控技术上市后的36个月。截至2023年11月23日，公司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公司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展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展期12个月，即存续期展期至2025年5月29日。

2023年6月26日，因公司实施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转增4.5股。本期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公司股票数量变更为2,963.3016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77%。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出售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受托资管机构通知，公司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2,963.3016万股股票已

于2024年4月25日至2024年11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及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
司现有总股本的3.7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2019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减持完毕全部所持公司股票，在减持期间，严格遵守市场

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
2、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转出且员工持股计划项下货币资产（如有）已全部清算、分配完毕后，本
期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后续公司将实施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资产清算及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426 证券简称：康为世纪 公告编号：2024-066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泽兰路18号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
31

74,110,732
74,110,732
67.3088
67.3088

附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11日下午收盘，公司总股本为112,493,716股，
扣除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无表决权股数2,388,091股后，公司
有表决权股数为110,105,62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春香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接入现场会议，根据《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戚玉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戚玉柏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郝超峰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4,107,292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2,040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289
比例（%）

97.5023

反对

票数

2,040
比例（%）

1.4812

弃权

票数

1,400
比例（%）

1.01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第1项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中第1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3、上述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任何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青、周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报备文件

1、《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416 证券简称：恒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9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庐阳区天水路与太和路交

口西北庐阳中科大校友企业创新园1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
57

29,363,548
29,363,548
35.5330
35.5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第六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公司董事长XIANG⁃
DONG LU先生因工作原因线上参与会议，未能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吕轶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晓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9,332,012
比例（%）
99.8926

反对
票数
28,342

比例（%）
0.0965

弃权
票数
3,194

比例（%）
0.01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7,299
比例（%）

82.3658

反对

票数

28,342
比例（%）

15.8481

弃权

票数

3,194
比例（%）

1.786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黄科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烁半导体（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232 证券简称：新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4-056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市江帆路8号新点软件东区E幢20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1
81

247,071,973
247,071,973
76.4904
76.49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立斌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曹立斌、黄素龙、李强、季忠明、顾莉莉以通讯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戴静蕾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黄素龙、李强、

朱斌、何永龙、吴旭东以通讯方式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7,047,430
比例（%）
99.9900

反对
票数
16,943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7,600

比例（%）
0.0032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5,798,739
比例（%）
99.4846

反对
票数

1,264,934
比例（%）
0.5119

弃权
票数
8,300

比例（%）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0,522,303

29,273,612

比例（%）

99.9196

95.8318

反对

票数

16,943

1,264,934

比例（%）

0.0554

4.1409

弃权

票数

7,600

8,300

比例（%）

0.0250

0.02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
2、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伟建、张艺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